
 

互联网反垄断专题(上)：回归

理性 包容审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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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心观点：互联网反垄断并不是一阵短期运动，而是一项长期课题。

本篇报告的目的是以长期视角，理解互联网反垄断政策的难点与边界，避

免形成对互联网反垄断片面与偏激的认知。 

反垄断百年史体现内在矛盾，垄断与反垄断仍存在较大争议。反垄断

法出台百余年来，经济学家争论的核心在于——规模大，是否就是垄断，

是否就有损公平？对此，哈佛学派和芝加哥学派存在较大分歧。哈佛学派

坚持“大即原罪”，认为垄断本身就会损害公平竞争，政府应该加强干预，

避免垄断地位形成和存续；芝加哥学派认为“垄断≠罪恶”，充分考虑垄断

的经济效率，政府应该减少干预，侧重监管滥用垄断地位的行为。 

美国反垄断从“管规模”走向“管行为”，更能激发创新活力。在经

济学探讨的推动下，美国反垄断侧重点从最初的直接限制垄断地位转向了

监管滥用垄断地位的行为，相关企业的最终判决结果也从强制拆分转变为

司法和解，企业主动纠正了与反垄断法相悖的行为。与并购审查严苛的欧

盟相比，美国反垄断监管较为宽松，企业创新活力并未受损，美国企业的

规模和国际竞争力都遥遥领先。 

与传统市场相比，互联网反垄断的难度更大、成本更高。互联网行业

中，双面/多面市场、AI算法等新模式和新技术的出现，使垄断地位和垄断

行为更加复杂和隐蔽，界定难度更大，给互联网反垄断审查带来更多困难

和不确定性。 

另一方面，互联网行业动态竞争特征显著，创新持续迭代，垄断地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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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易被新产品和新公司颠覆，不恰当的反垄断可能会产生高昂的司法成本，

而过度的互联网反垄断甚至会扼制创新，进一步增加社会成本。 

平台经济已发挥重要作用，中国互联网反垄断需要兼顾效率和公平。

互联网头部企业吸纳大量人才、资本、技术等资源，在促进就业、激励创

新、提升中国企业国际影响力方面扮演关键角色。中国互联网反垄断或将

仍然以包容审慎为主，难以走向极端。在反垄断监管中，促进竞争、保障

公平的同时，兼顾效率也是反垄断的重点之一。 

中国互联网反垄断有望以“自查、震慑、行政执法”三件套为主。与

美国类似，中国互联网反垄断将以行为监管为主；与美国不同，中国互联

网反垄断有望以行政执法为主，避免司法诉讼的高昂成本。中国互联网反

垄断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，要求涉案企业深入自查、积极整改，

主要起到威慑作用。目前阿里、美团等头部平台已建立内控审查机制，互

联网反垄断成效初显。 

风险提示：（1）信息滞后风险：研究报告使用的公开资料可能存在信

息滞后或更新不及时的风险。（2）计算假设风险：市占率、盈利预测等测

算基于一定前提假设，或与实际数据存在偏差，仅供参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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